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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总则 

第一条 为了科学合理的引导贺州市绿道系统的建设，落实上位发展战略，依托

绿道系统的规划建设，统筹各类历史人文景观资源及自然景观资源，改善和提

升贺州市的居住生活环境和景观环境，特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法令等文

件编制本规划。 

第二条 规划原则 

1、系统性原则 

2、人性化原则 

3、生态性原则 

4、协调性原则 

5、特色性原则 

6、经济性原则 

第三条 规划目标 

依托于“广西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的发展基础，结合城市总体发展

战略，通过串联城乡自然、历史人文景观、开放空间等要素，构筑多元文化融合、

山水相连、低碳节能的多类型、多功能、多层级的绿道网络系统，将贺州市打造

成一个宜居宜游、绿色出行、生态环保、社会和谐与文化传承的现代化都市。 

第四条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4、《绿道规划设计导则》（城建函[2016]211 号） 

5、《绿道旅游设施与服务规范》 

6、《城市绿地设计规范（GB50420-2007）》(2016 年版) 

7、《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50220-95） 

8、《贺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 

9、《广西贺州市林业发展规划（2016-2030年）》 

10、《贺州市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修编（2015-2025 年）》 

11、《贺州市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2016-2035年)》 

12、《贺州市城市绿地系统专项规划（2016-2035年）》 

13、《广西壮族自治区绿道体系规划》（2016-2030）  

14、《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广西贺州市水环境治理与城市综合发展项目可行性研

 第六条 规划期限 

本次绿道系统专项规划的规划期限为 2016 年—2035 年，其中，近期为

2016-2020 年；中期为 2021-2025 年；远期 2026-2035年。 

第二章  绿道系统规划 

第七条 规划思路 

究报告》 

第五条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与《贺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中心城区范围一致，

东至面莲塘镇炭冲村，南抵贺街镇西南村及贺广高速，西以西环路及望高镇清池村

为界，北至望高镇白沙河、洛湛铁路及姑婆山，中心区面积约为340平方公里。研究

范围涵盖贺州市域主要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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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契合城市发展结构 

2、结合生态景观绿地格局 

3、展示历史人文风貌 

第八条 规划总体布局 

绿道系统的总体规划布局为“一环、五连、多线” 

“一环”：围绕城市中心组团设置，沿北环路、马尾河、贺江北岸形成的环形

绿道，串联城市公园节点及公共开放空间。 

“五连”：由中心组团向外发射，分别连接钟山县、黄洞瑶族乡、旺高组团、

姑婆山片区及莲塘-贺街组团。 

“多线”：结合社区公园、街头绿地进行设置，串联多个城市公园、广场等景

观节点，形成绿道毛细血管网络。 

第九条 绿道分类与分级 

第一款 绿道系统规划共分为四级，即自治区级绿道、区域级绿道、市级绿

道及社区级绿道。 

第二款 自治区级绿道：自治区范围内绿道网络体系的组成部分，连接周边

相邻的城镇及风景名胜区，本次规划范围内共设置一条，北起钟山县，经

市区至黄洞瑶族乡，全长约 58.2 公里。 

第三款 区域级绿道：贺州市中心城区组团分别与望高镇、姑婆山小镇及贺

街镇的连接线，总计长约 35.8公里。 

第四款 市级绿道：中心组团内连接各功能片区、串联重要绿色开敞空间和

自然与人文节点的绿道，共规划 4条市级绿道，总长度约 45.2 公里。 

第五款 规划结合各类公园绿地及历史文化街区设置数条社区级绿道，总计

长度约 48.4公里。 

第六款 规划范围内自治区级绿道（平桂区至钟山县及马尾河至黄洞乡段）、

区域绿道一号线及区域绿道三号线为郊野型绿道，其余均为城镇型绿道。 

第十条 绿道网规划 

第一款 自治区级绿道 

自治区级绿道共分为三段，其中钟山县至平桂区政府段为山水田园景观绿道，

线路主要沿钟羊南路及 710 县道设置，全长约 17 公里；平桂区政府至马尾河段为

滨水景观绿道，线路主要沿贺江北岸及马尾河西岸设置，北起平桂冶金厂，南至

马尾河与莲福大道（323 国道）交叉口，全长约 27.3 公里；马尾河至黄洞瑶族乡

段规划为山野观光体验型绿道，主要结合 323 国道进行设置，全长约 13.9 公里。 

第二款 区域绿道一号线 

山野观光体验型绿道。自姑婆山大道与规划北环路交叉口至姑婆山小镇，全

长约 12.2 公里，采用借用现状公路的方式进行设置，沿途设有相关配套服务设施。 

第三款 区域绿道二号线 

城市景观绿道。沿潇贺大道及萌渚大道（207 国道）设置，南起潇贺大道与北

环路交叉口，北至规划旺高体育公园，全长约 15.3 公里。 

第四款 区域绿道三号线 

乡野风光绿道。线路北起贺江与马尾河交汇口，南至贺街镇，全长约 8.3 公里。 

第五款 市级绿道一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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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长约 22.5 公里，线路特色定位为城郊景观绿道。沿规划北环路北侧设置，

西起平桂区政府，东至马尾河与莲福大道交叉口，沿途串联马尾河公园、火车站

广场及老寨山郊野公园等自然景观节点与开放空间节点。 

第六款 市级绿道二号线 

城市景观绿道，沿光明大道（客运总站至钟家寨村段）及东融大道（钟家寨

村至北环路交叉口段）设置，全长 6.9 公里，线路连接大钟山公园、永丰湖公

园、金泰湖公园、火车站站前广场等开放空间节点。 

第七款 市级绿道三号线 

沿桂粤湘大道设置，南起潇贺大道交叉口，北至北环路交叉口，全长 5.1 公里，

线路特色为城市景观绿道，线路连接厦岛公园、园博园、北堤公园、爱莲湖公园

等开放空间节点。 

第八款 市级绿道四号线 

沿潇贺大道（贺江大桥至东环路交叉口段）及东环路（潇贺大道交叉口至江

湾路交叉口段）设置，全长 10.7 公里，线路特色为城市景观绿道，线路连接大钟

山公园、笔架山郊野公园、静月湖公园、厦岛公园、园博园等开放空间节点。 

第九款 社区绿道 

分布于生态新城、老城片区、城东新城片区及江南新城片区，主要结合居民

的日常出行需求及各类公园绿地节点设置，连接平桂西湾电厂历史文化街区、规

划西郊公园、金泰湖公园、永丰湖公园、大钟山公园、爱莲湖公园、厦岛公园、

园博园等公园绿地节点。 

第十一条 绿道游径规划 

第一款 绿道游径系统包括步行道、自行车道、步行骑行综合道及交通接驳

点，其中市区段步行道单独设置，双向通行，宽度不小于 2 米；骑行道单

向通行不小于 1.5m，双向通行不小于 3m；郊野段采用步行骑行综合道，

宽度不小于 3 米。 

第二款 自治区级绿道 

平桂区政府至钟山县段可结合周边田野、公路、林地及水渠灵活布置，自行

车道与步行道宜单独设置；平桂区政府至马尾河段主要结合贺江沿岸的公园绿地

及滨江道路灵活设置，自行车道可借用机动车道设置，步行绿道宜结合滨江道人

行道、驳岸工程及滨水绿地灵活设置，宽度不宜小于 2 米；马尾河至黄洞乡段主

要结合周边山林、田野、乡村等灵活设置，步行道与自行车道宜单独设置。 

第三款 区域绿道一号线（姑婆山大道） 

沿姑婆山大道车行道两侧设置骑行绿道，双向通行，各 1.5 米，同时在道路红

线外侧增设 2 米的步行道。 

第四款 区域绿道二号线 

沿潇贺大道及萌渚大道（207 国道）进行设置，规划利用 20 米路侧绿带设置

步行骑行绿道。 

第五款 区域绿道三号线 

沿规划道路两侧设置，在机动车道两侧各拓宽 1.5 米作为骑行绿道，同时在外

侧设置步行绿道，步行绿道可结合现状灵活设置。 

第六款 市级绿道一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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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环路及潇贺大道段将非机动车道外扩 1.5 米作为骑行绿道，同时将人行道调

整到 20 米路侧绿带内作为步行绿道，步行绿道与骑行绿道之间用绿地分隔；大神

岭段沿现状山体北侧设置，步行道及自行车合设，宽度不小于 3.5 米。 

第七款 市级绿道二号线 

沿光明大道及东融大道设置，规划绿道借用其非机动车道设置骑行绿道，

每边宽度 1.5 米，利用其人行道作为步行绿道。 

第八款 市级绿道三号线 

沿桂粤湘大道设置，上述道路红线宽度 60 米，采用三块板形式，规划绿道

借用其非机动车道设置骑行绿道，每边宽度 1.5 米，利用其人行道作为步行绿道。 

第九款 市级绿道四号线 

规划绿道利用潇贺大道的非机动车道设置骑行绿道，每边宽度 1.5 米，利用其

人行道作为步行绿道。 

第十款 绿道游径坡度 

绿道游径纵坡宜尽量与现状自然地形相结合，自行车道坡度控制在 2.5%以内，

横坡宜坡向绿化带。 

第十一款 绿道游径铺装 

绿道游径铺装在满足使用强度的基础上，宜采用生态、经济的本地材料。现

状路面条件较好的区域，不宜重新铺装。铺装材料宜透水防滑，与周边环境相协

调。 

1）、借用非干线公路、非主干路的城市道路、人行道路的绿道连接线宜采用

彩色铺装材质以起到标示和警示功能，建议采用彩色的透水混凝土、沥青、塑胶

等材料。 

2）、结合公园绿地、路侧绿带或者与机动车交通明显隔离的绿道，其路径铺

装材料宜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并整体考虑，颜色不宜鲜艳，建议灵活采用透水砖、

仿古青砖、自然石材、卵石、防腐木、嵌草砖等材料。 

第十二款 安全隔离设施 

1）、绿道游径应设置与机动车道实现有效隔离的设施或标识，包括隔离绿带、

隔离墩、护栏和交通标线。 

2）、隔离绿带宽度不宜小于 1m。当绿道游径与机动车道隔离宽度小于 1m 时，

应设隔离墩或护栏作安全隔离，其形式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3）、在无法设置硬质隔离的路段，绿道游径与机动车道之间必须设置交通标

线，绿道游径与机动车道之间应采用白色实线分隔，禁止机动车压行绿道游径。 

4）、在宽度大于 3m 的绿道游径入口处，应设置阻车桩，以阻止机动车驶入

绿道游径。 

第三章  绿道绿廊规划 

第十二条 绿廊控制要求 

第一款 区域绿道二号线（潇贺大道及萌渚大道）、市级绿道一号线（北环路）、

市级绿道三号线（桂粤湘大道）、市级绿道四号线（潇贺大道及东环

路）绿廊宽度按 20 米控制；市级绿道二号线（光明大道及东融大道）、

自治区级绿道（郊野段）、区域绿道二号线（姑婆山大道）及区域绿道三

号线绿廊宽度不小于 15 米；自治区级级绿道（城市段）按规划滨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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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绿地进行控制。  

第二款 应保护绿廊内的自然地形地貌和生态基底，防控水土流失和水环境

的污染和生态破坏；对生态退化或已遭到破坏的区域，应采用生态技术手

段及时修复，实施绿化。 

第三款 不得随意改变、破坏绿化带内水体的自然形态，随意改变水自然流

向。宜结合海绵城市建设要求，统筹雨水综合利用、排水防涝、水系保护

及修复与绿化带设计，提升绿道雨水径流控制、污染控制和内涝调蓄等功

能。 

第四款 绿化带内不得设置破坏绿道环境、对绿道使用者存在安全隐患的项

目。合理控制新建设施规模和数量，新建、改建设施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第五款 绿化带内现有的合法建（构）筑物，不得擅自改建和扩建，远期可

根据需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产权或功能置换；对现有的违法

建（构）筑物则应限期拆除。允许对不可移动文物和历史建筑开展保护、

恢复和利用的建设活动。 

第十三条 绿化种植规划 

第一款 基本要求 

1、绿廊植物规划设计应遵循“生态优先、因地制宜、适地适树、地域特色”

的原则，结合现状资源特点，根据不同绿道类型进行绿化带种植设计，突出地域

特色，并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2、最大限度的保护、合理利用现有自然及人工植被，注重乡土植物的应用。

绿化带内古树名木、珍稀植物应全部原地保留，并妥善保护。 

3、优先选用生态效益高、适应性强、景观好、低造价、低维护的植物种类，

靠近游径的区域避免选用有毒、有硬刺的植物。注意季相变化，常绿与落叶、速

生与慢长植物种类合理搭配。 

4、植物配植应兼顾生态、景观、遮荫、交通安全等需求，绿道出入口和交通

接驳处应采取通透式种植。 

第二款 绿化特色与指引 

1、郊野型绿道的绿廊应以展示周边自然山野景观、田园景观及生态林地景观

为主，绿化种植以保持现有的自然生态植被为主，局部地段适当补种乔木和灌木，

采用当地乡土植物并保持自然和谐。 

2、滨水景观绿道（自治区级绿道城市段）的绿廊结合滨水公园绿地整体考虑，

充分考虑游人的观赏性需求，沿江宜尽量采用自然生态驳岸形式，并种植水生植

物。 

3、城镇型绿道主要包括区域绿道二号线、市级绿道二至四号线及社区绿道，

其中区域绿道及市级绿道依托城市的景观大道设置，故其绿廊应展示城市景观风

貌，其绿化种植应反映道路周边的功能特征，并结合市民的休闲娱乐、交通出行

等综合考虑；社区绿道的绿化在满足交通需求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条件提升绿化

景观环境。 

第三款 种植植物选择 

绿化植物的选用与种植设计应遵行统一变化的原则，即整体上应协调统一，

局部上应有变化，避免单调呆板。乔木建议选用香樟、小叶榕、黄葛榕、红花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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蹄甲、棕榈、鱼尾葵、银杏蒲葵、白兰、荷花玉兰、阴香、垂柳等植物；灌木建

议选用紫薇、龙爪槐、黄槐、黄蝉、红千层、白千层、红枫、铁冬青、台湾海桐、

黄花夹竹桃、圆柏、四季桂等植物。 

第四章  绿道设施规划 

第十四条 驿站布局原则 

1、贴近城区、方便实用 

2、疏密有间、布局均匀 

3、功能复合、服务完善 

4、结合公共交通、倡导绿色出行 

第十五条 驿站规划布局 

第一款 规划驿站分为三级，即：一级驿站、二级驿站和三级驿站，其中一

级驿站是绿道管理和服务中心，承担管理、综合服务、交通换乘功能；二

级驿站是绿道服务次中心，承担售卖、租赁、休憩和交通换乘功能；三级

驿站作为使用者休息场所。 

第二款 一级驿站 

结合绿道网规划布局，本次规划在各功能片区及各级绿道衔接处，按照城镇

型绿道每 5-8 公里一处、郊野型绿道每 15-20 公里一处的标准进行设置，共设置

11 处一级驿站，包括钟山驿站、旺高智创体育公园驿站、观音岩遗址公园驿站、

姑婆山小镇驿站、安山驿站、永丰湖驿站、大钟山公园驿站、园博园驿站、马尾

河驿站、炭冲寨及贺街驿站。 

第三款 二级驿站 

结合公园绿地、广场、乡野景点等景观节点，按照城镇型绿道每 3-5 公里一

处、郊野型绿道每 5-10 公里一处的标准进行设置，共计设置二级驿站 10 处，

包括羊头镇驿站、西湾驿站、老寨山郊野公园驿站、金泰湖驿站、西约街驿站、

爱莲湖驿站、广福村驿站等。二级驿站主要设置售卖点、餐饮点、自行车租赁

点、休憩点、安全防护设施、无障碍设施等。 

第四款 三级驿站 

三级驿站主要作为使用者休息场所，按照城镇型绿道每 1-2 公里一处、郊野

型绿道每 3-5 公里一处的标准进行设置，共计设置三级驿站 24 处。 

第十六条 驿站建设指引 

第一款 一级驿站每处用地面积控制在 1200～2000 平方米，另需配建不低于

20 个停车位；二级驿站每处用地面积 500～800 平方米，配建不低于 10

个停车位。 

第二款 驿站设置应优先利用现有建筑。新建建筑应注意控制尺度和体量，

建筑层数以 1-2 层为宜，建筑风格应与周边环境相适应。 

第十七条 标志设施规划指引 

第一款 基本要求 

绿道建设应配套必要的指示标志、解说标志及警示标志。 

行人用标识系统以人的水平视线为标准，以合理视觉距离与视角为参数；标

识系统信息登载位置应在人的视觉舒适范围内，垂直高度约为 1~4m。信息文字和

图像大小和张挂状态应容易辨认且简明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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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匾标识应保持整洁、美观、牢固安全、显亮设施功能完好。牌匾标识的字

体应规范完整，字序应遵守国家规范的语言文字排列顺序。 

第二款 各类标识设置 

1、指示标识：设置在出入口 1km 范围内和两条绿道绿廊交叉路口，以 500m

为间距提前设置，指示出入口方向、位置、距离。 

2、管理说明标识：提示绿道绿廊所执行的国家有关自然环境保护、动植物保

护、文物保护等法律规章,明确受法律规章约束的区域和行为。 

3、导向性标识：指示道路、设施、景点、建筑等目的地的方向、距离等，采

用箭头加文字或图形的表现方式，在需要重点指示的信息源 1km 范围内，以

200~500m 为间距提前设置。 

4、安全警示性标识：包括安全警示、友情提示、公益提议等以及安全须知牌，

应明示可能发生危险的地带、应采取的防护措施、需要使用者注意的事项。 

5、服务设施标识：停车场、出入口、厕所、交通换乘点、餐饮店、电话亭、

邮筒、医务室等场所设置标识。  

6、信息墙：设置线主要发展节点处，提供区域信息服务，可作为引导、解说、

指示功能的载体。 

7、引导图：广域引导图是反映宏观区域的地块构成、交通主干道、地理信息

和重要景区等信息的地图；区域引导图指通过文字、图形等标示以所处位置为中

心，周边 1km 的地理、旅游、交通等信息的地图。引导图设置位置有：出入口或

附近、交叉路口。 

8、信息条：提供终端信息服务，可作为解说、指示、命名、禁止、警示功能

的载体，可与其他指示牌或设施组合设置。 

9、景观介绍标识：在遗址资源、建筑、游乐设施以及其他人文景观区域，根

据需要设置。 

第十八条 基础设施 

第一款 绿道市政设施规划设计应遵循布局合理、使用安全、环保节约、维

护管理方便的原则，与城乡市政设施系统有效衔接，并充分利用现有设施。 

第二款 城镇型绿道应考虑夜间照明需求，照度标准值应符合《城市夜景照

明设计规范》（JGJ/T 163-2008）的规定。 

第三款 绿道供电设施应就近连接城乡供配电系统，满足绿道内服务建筑及

相关照明用电需求。 

第四款 郊野型绿道应设置安全报警电话，配置完善的应急呼叫系统。一级

驿站可设置宽带接入点，有条件的情况下可增设 WIFI 信号。 

第五款 城镇型绿道的给水设施应就近连接城镇给水管网，满足绿道内服务

建筑等用水需求，灌溉用水宜采用再生水、中水和雨水，并采取节水灌溉

方式；郊野型绿道可采用小型一体化设备就地利用自然水体提供非饮用

水，优先就地取用自然水体或收集处理后的雨水进行灌溉。 

第六款 城镇型绿道应将污水就近排入城镇污水管网。距离城镇污水管网较

远的区域应建设污水收集设施，宜采用生态化为主的处理方式，污水经过

滤后向外排放，出水水质应符合相关排放标准 

贺州市自然资源局

贺州市自然资源局

贺州市自然资源局

贺州市自然资源局



                           贺州市城市绿道系统专项规划（2016—2035年）——文本 

8 

 

第五章  近期建设规划 

第十九条 近期建设期限 

本规划近期建设的期限为 2016-2020 年。 

第二十条 具体建设项目 

近期共建设绿道绿廊 3 条，包括区域绿道一号线、区域绿道二号线及自治区

级绿道（平桂区政府至马尾河段），总长约 49.1 公里。  

第六章  规划设施与管理 

第二十一条 组织管理 

第一款 管理主体 

绿道的维护管理以各镇街为责任主体，并设定相应的牵头部门。各有关部门

根据本规划确定的工作内容，在区牵头部门的统筹协调下，各司其职，共同开展

绿道的维护管理工作。同时，在符合有关政策规定的情况下，鼓励经济组织、社

会团体、单位或个人以“认管”的模式，参与绿道部分线路的维护管理。 

第二款 进行定期维护 

各镇、街应加强对辖区内绿道各项配套设施的养护，定期对慢行道、标识系

统、服务系统、基础设施等绿道各项相关设施进行专项检查与安全维护，确保绿

道的正常使用。 

第三款 组织安全巡查 

各镇、街应建立绿道治安、消防安全巡查机制，对整个绿道系统，特别是远

离城镇与人口密集地区的生态型绿道进行安全巡逻。通过建立激励机制，在都市

地区或靠近都市的城郊地区，鼓励经济组织、社会团体、单位或个人参与绿道的

治安巡逻，保障绿道使用安全。 

第二十二条 政策措施 

第一款 财政支持政策 

积极探索引导社会资金参与绿道建设的模式，通过鼓励社会各界采用无偿捐

助、企业认建、出资命名、工程捆绑等方式，多渠道筹措绿道建设与管理运作资

金。要积极引导市场力量参与绿道建设，将绿道服务节点与各种商业设施共建，

利用市场的力量建设维护，同时用绿道对客源的吸引力回馈市场。 

第二款 土地支持政策 

国土资源部门应在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大力支持绿道建设。慢行

道建设用地可以与农田、水利、旅游、生态等用地相结合，尽量不占用地方的建

设用地指标。 

第三款 行政审批政策 

各有关部门在项目立项、规划审批、土地征用等环节上要为绿道建设开辟绿

色审批通道，优化绿道建设立项、规划、报建等相关程序，加快推进绿道的建设

工作。 

第四款 交通配套政策 

优化城市公交站点与公交线路布局，增强公交系统对绿道可达性的支持；鼓

励提供穿梭巴士，对绿道交通接驳点的停车实行优惠政策。 

第五款 宣传推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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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电视、电台、报纸、网络、移动传媒等渠道，组织开展问卷调查、现

场咨询、公众论坛等公众咨询活动，了解公众的实际需求。通过策划与绿道相关

的主题活动、大型赛事，吸引公众对绿道的关注。鼓励各类社会团体、经济组织、

单位或个人参与绿道的建设、管理与维护。 

第二十三条 维护管理 

第一款 河道维护 

以水为主导的绿道需要对河床、河岸以及相关工程结构进行维护。具体包括

垃圾收集、整理和处理，堤岸控制和维护，溪流内部结构维护，鱼类栖息环境保

护，以及水质检测等。 

第二款 游径维护 

保持游径良好运行状态对人们的安全和旅游体验至关重要。游径的维护包括

有：对路面多刺植物的清理、洪水冲刷段的清理、沥青路面补丁修补、涵洞和排

水沟垃圾清理、安全通道和桥梁部件维护、标志牌维护等。 

第三款 植被管理 

植被管理主要出于使用者安全和方便考虑，如绿道使用的安全性、视线的通

透性、以及便于对使用者进行监控和设计逃生路线等。植被管理具体包括对高度

在头部以上的植物应该定期修剪，以保证头顶有足够空间；对掉在路上的死树或

枝丫也要及时进行清理等。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规划成果包括文本、图纸和说明书三部分。 

第二十五条 本规划经贺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各部门都必须严格遵守本规划的

规定和要求。 

第二十六条 本规划由贺州市城市规划主管部门负责解释。如因城市建设实践需

要对本规划内容进行调整或修改，必须按照法定程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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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名词解释及指标说明 

1、绿道 

    以自然要素为依托和构成基础，串联城乡游憩、休闲等绿色开敞空间, 以游

憩、健身为主，兼具市民绿色出行和生物迁徙等功能的廊道。 

2、绿道游径系统 

    指绿道中供人们步行、自行车骑行的道路系统，是绿道的基本组成要素。包

括步行道、自行车道与步行骑行综合道。 

3、绿道连接线 

主要承担连通功能，且对人们步行或自行车骑行有交通安全保障的绿道短途

借道线路。包括借用的非干线公路、非主干路的城市道路、人行道路、人行天桥

等。 

4、绿道设施 

为满足绿道综合功能而设置的配套设施，包括服务设施、市政设施与标识设施。 

5、驿站 

    供绿道使用者途中休憩、交通换乘的场所，是绿道服务设施的主要载体。 

6、规划地块 

指规划区内依据自然界限（山体、水体等）或人工界限（道路、用地边界、

其他设施等）划分的建设用地。 

7、道路红线 

城市道路（含居住区级道路）用地的规划控制线。 

 

 

 

 

 

 

 

 

 

 

 

 

 

 

 

 

 

 

 

 

 

 

 

 

 

贺州市自然资源局

贺州市自然资源局

贺州市自然资源局

贺州市自然资源局



                           贺州市城市绿道系统专项规划（2016—2035年）——文本 

11 

 

第二部分  规划图件 

1、区域分析图 

2、风景名胜资源分析图 

3、公园、农业景观及水系资源分析图 

4、中心城区历史文化资源分析图 

5、现状绿道网分析图 

6、上位规划分析图（一） 

7、上位规划分析图（二） 

8、上位规划分析图（三） 

9、绿道网规划空间布局结构图 

10、绿道网总体布局图 

11、绿道分级与分类规划图 

12-1、断面索引图（一） 

12-2、断面索引图（二） 

12-3、断面索引图（三） 

13-1、各段规划指引图（一）——自治区级绿道（1） 

13-2、各段规划指引图（二）——自治区级绿道（2） 

13-3、各段规划指引图（三）——自治区级绿道（3） 

13-4、各段规划指引图（四）——自治区级绿道（4） 

13-5、各段规划指引图（五）——自治区级绿道（5） 

14、各段规划指引图（六）——区域绿道一号线 

15、各段规划指引图（七）——区域绿道二号线 

16、各段规划指引图（八）——区域绿道三号线 

17-1、各段规划指引图（九）——市级绿道一号线（1） 

17-2、各段规划指引图（十）——市级绿道一号线（2） 

18、各段规划指引图（十一）——市级绿道二号线 

19、各段规划指引图（十二）——市级绿道三号线 

20、各段规划指引图（十三）——市级绿道四号线 

21、各段规划指引图（十四）——社区绿道（1） 

22、各段规划指引图（十五）——社区绿道（2） 

23、各段规划指引图（十六）——社区绿道（3） 

24、绿道游径系统规划图 

25、绿道生态景观绿化规划图 

26、绿道驿站规划布局图 

27、标志系统示意图 

28、绿道其他基础设施示意图 

29、绿道游径交叉口处理示意图 

30、绿道游径路面材质示意图 

31、绿道网分期建设实施指引 

 

 

 

贺州市自然资源局

贺州市自然资源局

贺州市自然资源局

贺州市自然资源局



贺州市城市绿道与慢行系统专项规划（2016—2035年）——文本

二、慢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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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总则 

第一条   为了科学合理的引导贺州市慢行系统的建设，落实上位发展战略，依

托绿道系统的规划建设，统筹各类历史人文景观资源及自然景观资源，改善

和提升贺州市的居住生活环境和景观环境，特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法

令等文件编制本规划。 

第二条   规划目标 

1、建设“生态文明”实现节能减排 

2、倡导绿色出行缓解城市拥堵 

3、塑造更富高品质的城市空间 

4、支持贺州市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第三条   规划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

(2)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2010）

(3) 《贺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 年）》

(4) 《贺州市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2016－2035 年）》

(5) 《贺州市城市公共交通专项规划（2015-2030）》

(6) 《绿道规划设计导则》（2016），住建部

(7) 《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设计导则》（2013），住建部

(8) 《广西壮族自治区绿道体系规划》（2016-2030）

(9) 贺州市各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10) 《贺州市城市道路系统和竖向设计专项规划（2016－2035年）》

(11) 规划设计任务书；

（12）其他相关规范、规定和规划。

第四条 规划范围及期限

1、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与《贺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 年）》中心城区范围一

致，东至面莲塘镇炭冲村，南抵贺街镇西南村及贺广高速，西以西环路及望高镇清

池村为界，北至望高镇白沙河、洛湛铁路及姑婆山，中心区面积约为340平方公里。

2、规划期限 

  本次绿道系统专项规划的规划期限为 2016 年—2035 年，其中，近期为 

2016-2020 年；中期为 2021-2025 年；远期 2026-2035 年。 

第二章 贺州市城市慢行交通系统构建 

第五条 系统构架 

贺州市整体慢行系统由总体结构和具体结构组成。总体结构由日常慢行系统

和特色慢行系统构成；具体结构通过城市面——线——点要素构成。 

第六条 日常自行车系统规划 

第一款   日常自行车网络包括廊道、一般通道、集散道三个等级 

第二款  规划自行车廊道11条，总长度133.00KM，廊道密度约1km/km
2
。自

行车廊道应设置为独立自行车道，与机动车道及步行道均物理隔离，骑行净空间

宜在4 米以上。 

第三款   根据道路尺寸及道路周边用地性质，规划定义自行车一般通道

390KM，密度约3km/km2。自行车一般通道应设置为独立自行车道，与机动车和行

人宜设置物理隔离，无论是否设置路内停车，骑行净空间均应保证3 米以上。 

第四款   贺州市规划自行车三级网络通道共计926KM，密度约7km/km2。自

行车集散道应设置为独立自行车道，有条件情况下宜与机动车道进行绿化分离。

空间有限时也应采用护栏进行隔离。集散道骑行净空间均应保证1.5 米以上。 

第七条 步行系统规划 

第一款   划分7个类型步行单元：中心区步行单元、居住区步行单元、公共

设施区步行单元、交通枢纽区步行单元、公园风景区步行单元、科教区步行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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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工业仓储区步行单元。 

第二款   针对步行单元的功能类型及交通特征差异，制定个性化的规划策

略、发展指引和控制要求，优化、整合区内的步行道网络和设施。 

第三款   规划依托贺州市规划路网建立日常步道网，并确保路侧人行道系

统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以及足够的有效宽度，保证行人通行权。 

区段类

型 
道路等

级 

推荐宽度 最小宽度 

一般情

况 

商业中心区、大型公共建筑、枢纽等

人流集聚区 

一般情

况 

商业中心区、大型公共建筑、枢纽等

人流集聚区 

主干路 4.5-6.0 5.0-8.0 3.0 5.0 

次干路 3.0-4.5 4.0-6.0 2.0 3.0 

支路 1.5-3.0 3.0-4.0 1.5 2.0 

第八条 过街系统规划 

第一款   城市干道过街设施最大间距（单位：m） 

道路类型 居住、社会服务设施用地 商业、办公 对外交通 绿地 工业仓储 

快速路 300 350 400 500 700 

主干路 200 200 300 350 600 

次干路 150 150 250 300 500 

第二款   城市主次干路设置行人过街天桥或地道的基本条件 

道路性质 行人过街交通 
平均饱和度 

机动车交通 
平均饱和度 

人均待行区面积 待行时间 

主干路 ≥0.85 ≥0.7 行人待行区人均空间 

<0.6m2/人 

主干路超过 120s 

次干路超过 80s 次干路 ≥0.85 ≥0.75 

第三款   立体过街设施分为地下通道、天桥及轨道站点（远景）过街。近

期在老城区共形成3处立体过街天桥，分别为街新兴北路天桥、灵峰广场天桥、

光明大道过街天桥。 

第九条 电动自行车通行空间规划研究 

第一款   电动自行车在贺州市城市的综合交通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应是：贺

州市慢行交通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慢行交通转型升级的主流交通方式，可

承担绝大部分中短距离出行需求。 

第二款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目录》，电动自行车

需经相关部门鉴定，符合目录的车型方可注册登记，并取得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

发的有效牌照和通行许可证后才能上路行驶；无牌证或者牌证失效的电动自行

车，禁止上路通行。 

第三款   协同（电动）自行车道网络、步行网络、绿道网络规划建设，构

筑慢行系统网络，合理分配包括电动自行车在内交通运行空间。从交通设施上保

障（电动）自行车的运行空间。通过设置护栏等，实现“机非分隔”。通过精细

化的交叉口平面设计与信号控制，规范电动自行车的运行秩序，提高运行效率。 

第十条 共享自行车服务系统 

第一款   投放点布设必须要符合该区域的用地性质，必须要处理好与自行

车路网相衔接的部分，网点应布设在客流集散地出入口 100m 左右。 

第二款   共享自行车停放点的设置应当符合城市交通发展规划，利用城市

道路设置共享单车停放点的，不得占用无障碍通行设施，不得妨碍行人通行。十

字路口、商业步行街等特定的区域不适合设置停放点的，可设置共享单车禁停标

志。 

第三款   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共享单车运营企业的监督管理，市

公安机关负责对侵占、破坏、盗窃共享单车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负责属地范围内共享自行车停放点、停放标志的设置和停放秩序的管

理，其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做好共享自行车的管理工作 

第三章 八步老城区慢行交通优化发展规划 

第十一条 主城区整体慢行交通优化设计 

第一款   城西路、前进路、西约街银河街、银杏巷全天性单行，育才路、

园林路时段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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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规划对八达路、建设路等9条机非隔离道路，灵峰北路等11条机

非混行道路，等25个交叉口进行优化设计。 

第三款    规划对八达路、建设路等9条机非隔离道路，灵峰北路等11条机

非混行道路，等25个交叉口进行优化设计。 

第十二条 八达路慢行交通优化设计 

统一八达路道路板块结构，采用三块板道路结构，两侧增加机动车辅道，3m

非机动车道+3m辅道，并重新布置、规划、完善标志标线。对八达路沿线的交叉

路口设置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车道路提示牌，并修复已经损坏的标志牌，同时要

对沿线交叉口慢行通道进行优化设计。 

第十三条 贺州大道慢行交通优化设计 

第一款    路段慢行交通优化，具体见规划说明。 

第二款    交叉口慢行交通优化，具体见规划说明。 

第十四条 建设路慢行交通优化设计 

第一款    路段慢行交通优化，具体见规划说明。 

第二款    交叉口慢行交通优化，具体见规划说明。 

第十五条 江北中路慢行交通优化设计 

第一款    路段慢行交通优化，具体见规划说明。 

第二款    交叉口慢行交通优化，具体见规划说明。 

第十六条 建设路小学区域慢行交通优化设计 

第一款    对周边区域慢行交通流线进行优化设计，具体见规划说明。 

第十七条 八步实验小学区域慢行交通优化设计 

第一款    周边区域慢行交通流线优化设计，具体见规划说明。 

第二款    周边慢行交通优化设计，具体见规划说明。 

第十八条 龙山路小学区域慢行交通优化设计 

第一款    龙山路下游（即汽修厂对面）设置人行道机动车停车区。 

第二款    龙山路将全线限速30km/h，学校、医院门口禁止停车，学校门前

设置违章摄像头。 

第三款    停车位设置采用龙山路两侧路内停车和人行道停车两种。龙山小

学、医院附近禁停。人行道停车指定两处区域。 

第四章 规划城区慢行交通优化发展规划 

第十九条 城东片区慢行交通优化发展规划 

第一款    规划范围道路网络结合其部分用地丘陵地形的特点，主要慢行道

路采用井字形布局，局部道路依山就水地形采用自由式布局。规划形成“五横四

纵”的慢行系统。 

第二款    城东片区慢行道路断面优化见规划说明 

第三款    为保证行人过街安全，交叉口应尽量设置信控，在没有信控交叉

口应尽量设置斑马线。街道过宽时，应设置安全岛和二次过街。 

第四款    城东区须提前预留共享自行车停车空间，该区一共设置共享自行

车重点服务点12 个，所有重要的设施基本在服务点200m 的服务范围内。 

第二十条 生态产业园慢行交通优化发展规划 

第一款    依据现状及生态控规，构建符合生态产业交通特点的慢行交通系

统。充分考虑机动车对非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对行人的影响，缓解冲突，尽量避免

机非混行，保障非机动车和行人的安全；通过科学合理的慢行交通体系及标识系

统导引非机动车分流行驶，减少非机动车对城市主要机动车道的干扰；构建良好

的慢行出行环境，引导居民低碳出行。 

第二款    生态产业园慢行道路断面优化见规划说明 

第三款    生态产业园道路交叉口应根据相交道路的类型和等级、交叉口周

围用地的性质等方面，确定交叉口的形式。 

第四款    生态产业园须提前预留共享自行车停车空间，一共设置一级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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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点9个，二级重点服务点12 个，所有重要的设施基本在服务点200m 的服务

范围内。 

第二十一条  古柏片区慢行交通优化发展规划 

第一款    依据现状及古柏控规，构建符合古柏交通特点的慢行交通系统。

规划是平直和方正的慢行道路网形式，符合现代工业开发区大型大运量物流、商

流、人流交通的快速便捷要求。 

第二款    古柏片区慢行道路断面优化见规划说明 

第三款    古柏片区道路沿线开口应设在主干路上距离平面交叉口70米以外

（从缘石转弯曲线的切点处起算）或设在离开交叉口的最远端；次干路上距离交

叉口不应小于50米；支路上距离与干路相交的平面交叉口不宜小于30米，距离与

支路相交的平面交叉口不宜小于20米。 

第四款    古柏片区须提前预留共享自行车停车空间，在古柏片区一共设置

一级重点服务点7个，二级重点服务点7 个，所有重要的设施基本在服务点200m 

的服务范围内。 

第二十二条  贺州江南东片区慢行交通优化发展规划 

第一款    依据现状及贺州江南东片区控规，构建符合贺州江南东片区交通

特点的慢行交通系统。减少冲突；结合慢行出行优势，引导居民低碳出行，打造

配套完善、宜居宜游的山水居住新区。 

第三款    贺州江南东片区慢行道路断面优化见规划说明 

第四款    贺州江南东片区须提前预留共享自行车停车空间，一共设置一级

重点服务点10个，二级重点服务点10 个，重要的设施基本在服务点200m的服务

范围内。 

第二十三条  贺州江南西片区慢行交通优化发展规划 

第一款    依据现状控规，构建符合贺州江南西片区交通特点的慢行交通系

统，慢行道路建设理念：一心、一带、两轴、三片。 

第二款    贺州江南西片区慢行道路断面优化见规划说明 

第四款    贺州江南东片区须提前预留共享自行车停车空间。该片区一共设

置一级重点服务点10个，二级重点服务10个，所有重要的设施基本在服务点200m 

的服务范围内。 

第二十四条  厦岛片区慢行交通优化发展规划 

第一款    通过科学合理的慢行交通体系及标识系统导引非机动车分流行

驶，减少非机动车对城市主要机动车道的干扰；建设旅游休闲、生态居住等服务

功能于一体的慢行综合功能区。 

第二款    断面设计具体见规划说明。 

第三款    为保证车与行人过街安全，交叉口应尽量设置信控，在没有信控

交叉口应尽量设置斑马线。街道过宽时，应设置安全岛和二次过街。 

第四款    在厦岛一共设置一级重点服务点9个，二级重点服务点9 个，所

有重要的设施基本在服务点200m 的服务范围内。 

第二十五条  爱莲湖片区慢行交通优化发展规划 

第一款    依据现状及爱莲湖控规，构建符合爱莲湖“七横六纵”的慢行道

路网系统。 

第二款    断面设计具体见规划说明。 

第三款    交叉口设计具体见规划说明。 

第四款    提前预留共享自行车停车空间，在该片区一共设置一级重点服务

点11个，二级重点服务点17个。 

第二十六条  旺高工业区慢行交通优化发展规划 

第一款    本规划区以工业用地为主，慢行交通以通勤为主；结合河道设置

滨水休闲绿道；结合主要道路形成慢行通勤景观绿道。为减少机动车使用产生的

负面影响、改善步行与非机动车使用环境，建议在重要地段或节点，采用交通稳

静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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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断面设计具体见规划说明。 

第三款    交叉口设计具体见规划说明。 

第四款    提前预留共享自行车停车空间，在旺高一共设置一级重点服务点

8个，二级重点服务点8个。 

第二十七条  平桂新城慢行交通优化发展规划 

第一款    依据控规，构建符合平桂新城交通特点的慢行交通系统。通过科

学合理的慢行交通体系及标识系统导引非机动车分流行驶，减少非机动车对城市

主要机动车道的干扰。 

第二款    断面设计具体见规划说明。 

第三款    交叉口设计具体见规划说明。 

第四款    平桂须提前预留共享自行车停车空间，同时又要考虑到与公交车

站点的结合。该片区一共设置一级重点服务点13个，二级重点服务点5 个。 

第二十八条  生态新城慢行交通优化发展规划 

第一款    结合城市道路布局路线，考虑沿重要城市道路和景观走廊设置连

续专属的非机动车车道，宽2-5 米，并与辅道穿插接驳。 

第二款    规划结合公园绿地、街头绿地、滨水绿地、公共广场以及商业街

等公共空间设置完整的步行系统。 

第三款    断面设计具体见规划说明。 

第四款    交叉口设计具体见规划说明。 

第五款    在该片区共设置共享自行车停车一级重点服务点18个，二级重点

服务点9 个。 

第五章 慢行设计指引 

第二十九条  分类与形式 

第一款    设计指引的对象由以下四部分构成，分别是：慢行网络、慢行衔

接、共享自行车、慢行环境。 

第二款    统筹协调慢行和机动车空间，适应城市交通新情况和新形势，在

新编控规和调整控规时，应适当提高规划控制道路红线宽度。 

第三款    慢行专用道主要分为步行专用道、自行车专用道和综合专用道三

类。根据设置地区不同，分为都市型、滨水型和郊野型 

第三十条 慢行衔接指引 

第一款    不同类型平面过街设施布局与形式设置指引具体见规划说明。 

第二款    立体过街设施布局与形式设置指引具体见规划说明。 

第三款    慢行与公交衔接设施设置指引具体见规划说明。 

第四款    非机动车停车设施及停车配建指引具体见规划说明。 

第三十一条  共享自行车服务指引 

第一款    共享自行车服务点规模指引具体见规划说明。 

第二款    服务点位置指引具体见规划说明。 

第三款    服务半径指引结合平均步行距离，取平均1公里的固定服务点距

离，500米服务半径较为合理。结合公交站点的间距考虑，两个共享自行车移动

点的距离取为300-400米，即服务半径为150-200米。 

第三十二条  慢行环境指引 

第一款    植栽带距停止线30米范围内，宜栽植高度低于0.5米的灌木或草

花。距停止线50米内的植栽带，于驾驶人视线水平高度5.5度仰角区间内的枝

叶，应予以适当剪除。人行道的植栽带自树穴边缘起50公分，其分枝高应在2米

以上。植栽高度与电力线应保持适当距离，电线杆前后2米范围内不应种植大型

乔木。 

第二款    街道家具具体见规划说明。 

第六章 近期实施计划与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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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州市自然资源局

贺州市自然资源局

贺州市自然资源局



贺州市城市绿道与慢行系统专项规划（2016—2035 年）——文本 

8 

 

 

第三十三条  近期实施计划 

第一款    近期道路断面改善计划主要集中在八步老城区范围，近期断面改

善计划的道路包括：建设路、八达路、向阳路、灵峰北路，具体改善措施见规划

说明。 

第二款    近期道路断面改善计划主要集中在八步老城区范围，近期节点改

善计划的道路包括：建设路、八达路、向阳路、灵峰北路沿线节点。具体见规划

说明。 

第三款    近期在老城区共形成3处立体过街天桥，分别为街新兴北路天

桥、灵峰广场天桥、光明大道过街天桥。远期借助轨道站点设置立体过街，与轨

道建设时序匹配。 

第四款    针对学校及节点所在区域慢行交通与机动交通混杂的特点，提出

有效的道路设计与相应的交通管理设施方案，近期主要对八步实验小学、龙山路

小学区域、建设路小学区域进行综合慢行优化。 

第五款    共享自行车近期建设计划具体见规划说明。 

第三十三条  实施保障措施 

第一款    建议尽快将该成果纳入城市建设规范性文件，指导市区各部门推

进慢行系统设施建设。同时，建立交通管理政策的协调机制，城市交通管理政策

应及时跟进，加强公共交通政策、电动自行车交通政策以及停车管理政策的协

调，确保城市交通发展政策的实现。 

第二款    逐步建立与完善维护城市步行系统建设的相关法律法规，建议编

制“步行系统设计与建设指引”，并纳入地方法规或部门规章，。 

第三款    引导居民慢行模式出行，提倡短距离的非机动车出行，通过“自

行车＋公交”模式的合理换乘，提供舒适、宁静、公平的慢行设施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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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规划图件 

1、 中心城区现状用地图 

2、 中心城区用地布局规划图 

3、 中心城区交通系统规划图 

4、 2016年居民出行分布示意图 

5、 2035年慢行交通生成分布图 

6、 步行单元规划图 

7、 过街设施最大间距 

8、 自行车三级网络规划图 

9、 八步老城区慢行交通优化布局规划图 

10、 八步老城区慢行交通组织设计图 

11、 共享单车服务点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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